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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海洋矿物学会《海洋采矿的环境管理准则》 
 
 

  秘书长的说明
1
  

 
 

 一. 摘要 
 
 

1. 2001 年国际海洋矿物学会(海矿学会)经过广泛协商通过了《海洋采矿的环境

管理准则》。《准则》提供了一个框架和基准，以便海洋采矿公司制定和实施海洋

勘探和开采地点的环境方案，以及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的利益攸关者评估实

际和拟议的海洋采矿地点环境方案的实施。《准则》还帮助满足海洋采矿工业管

制上的可预测性和风险最小化的要求以及促进财政和业务规划。   

2. 海矿学会的是专业学会，其成员对海洋矿物资源具有共同的兴趣，对其进行

研究并认为这一资源可以很好地解决世界对战略矿物的需求。海矿学会成立于

1987 年，在全世界拥有来自业界、国家和国际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和组织以及学术

界的个人会员。海矿学会的主要目标是：  

 (a) 推动和增加对全球海洋的海洋矿藏的了解；  

 (b) 通过联络网和正式研讨会帮助成员之间交流信息； 

 (c) 鼓励慎重和对环境负责任的海洋矿物资源开发； 

 (d) 鼓励对海洋矿物进行全面研究。 

__________________ 

 
1
 本文由国际海洋矿物学会法学博士 Philomène A. Verlaan 博士为秘书处编写，电子邮件：

verlaan@hawaii.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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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矿学会的主要赞助者是水下采矿研究所(水矿所)，这是一个召集海洋采矿

界的国际论坛，以交流想法和促进研究、勘探和采矿方面的伙伴关系。海矿学会

支持研究生参加水矿所的研究工作，并同水矿所一齐主持召开普通会员会议和执

行局会议。关于海矿学会的更多资讯见(www.immsoc.org)。  

4. 《准则》规定，根据《准则》的实施经验以及海洋采矿和有关环境实践的发

展情况，对其进行定期审查。《准则》的第一次审查现正在进行中。已广泛散发

《准则》，并要求根据其他采矿准则，如国际海底管理局、澳大利亚矿物理事会、

国际采矿和金属理事会的准则，提出评论。  

5. 《准则》草案的修订提案吸收了收到的上述评论和分析，详见本文附件。提

交评论截止 2010 年 5 月 31 日。预期将在 2010 年 10 月通过修正案。海矿学会《准

则》是目前专门为总体指导对环境负责任的深海采矿所制定的唯一文书。最终提

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立法时它可能会成为范本。 

 

 二. 导言 
 
 

6. 海洋采矿业对海洋环境的关切反映在它 2000 年向海矿学会提出的要求，即

制定本《准则》，并进行协调，定期审查和修订《准则》。2001 年，经过广泛协商，

海矿学会通过了《准则》。  

7. 《准则》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国际法，特别是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对海洋环境保护提出了很高的强制标准。例如，第 192 条要求各国无条件地

“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各国还必须采取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一切措

施，防止、减少和控制任何来源的海洋环境污染(第 194(1)条)。第 1 条对“海洋

环境污染”作了广义的定义：如果一项活动造成或可能造成有害影响(不完全地

列出了这种影响)，即造成污染。海洋采矿可能属于《公约》所定义的污染范围。

各国还必须无条件地采取措施，“保护和保全稀有或脆弱的生态系统以及衰竭、

受威胁或濒于灭绝的物种和其他形式海洋生物”(第 194(5)条)。  

8. 这些义务适用于任何地方，不论活动的地点，包括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区，

例如公海和公约地区，或不论活动的性质，包括科学研究。各国必须确保其国民、

公司、挂其国旗的船舶和在其管辖或控制之下运作的任何其他实体遵守这些义

务。 

9. 除了这些明确的海洋环境义务，很少存在海洋采矿方面的国家环境规定，特

别是在领海之外。在国际舞台上，除了管理局在该地区与海洋矿物勘探和开采有

关的海洋环境工作，在国家管辖之外的任何海洋区域不存在这样的规定。因此，

通过制定和颁布这一《准则》，海洋采矿业部分承担了广泛的海洋环境保护责任，

而根据国际法这些责任属于国家。《准则》还有助于满足海洋采矿工业管制上的

可预测性和风险最小化的要求，包括环境管制和风险，并促进财政和业务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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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准则》概况 
 
 

 A. 目的 
 

10. 《准则》的目的是在具有适应性的指导原则中预测和吸纳负责任海洋采矿的

环境考虑，这样的指导原则能够回应其执行中获得的经验、最佳环境实践方面的

改进、技术发展和规则的变化。  

 B. 对象、范围和结构 
 

11. 对象包括有意于或从事海洋采矿的公司、政府、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海洋采矿地点的社区和其他对海洋采矿研究、勘探和/或采矿活动有兴趣或受影

响的人，如科学家。鼓励海洋采矿业对其承包商适用《准则》，尽可能向他们分

发《准则》。范围很全：从勘探和开采到停止开采和恢复。结构是列出了六项环

境原则和一套十条业务方针。 

 C. 价值观 
 

12. 《准则》没有规定具体的做法。《准则》指出了共同价值方面的大方向，特

别是：  

 (a) 制定和实施环境管理计划的准则； 

 (b) 海洋采矿最佳环境做法的建议； 

 (c) 补足/改善/补充现有的环境规定； 

 (d) 评价实际和提议的公司环境做法的框架；  

 (e) 一贯的环境“活动场地”； 

 (f) 透明的环境报告标准； 

 (g) 环境责任的高标准和一贯标准； 

 (h) 预测和结合考虑环境问题。 

13. 这些共同价值观体现在《准则》的原则和业务方针中。它们包括： 

 (a) 负责任的和可持续的发展；  

 (b) 对环境负责任的公司道德观；  

 (c) 社区伙伴关系； 

 (d) 环境风险管理；  

 (e) 综合环境管理； 

 (f) 公司环境业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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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审查、改进和增订环境政策和标准； 

 (h) 恢复和停止开采；  

 (i) 报告和文件； 

 (j) 环境数据的收集、交流和存档；  

 (k) 业绩审查。  

 

 四. 《准则》的作用 
 
 

 A. 框架和基准 
 

14. 《准则》提供了一个框架和基准，以便海洋采矿公司制定和实施海洋勘探和

开采业务的环境方案。《准则》还有助于财政和业务规划。《准则》还为地方社区

和利益攸关者、政府和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提供了框架和准则，以评估实际

和拟议的海洋采矿地点最佳环境实践。《准则》属自愿性，任何公司均可采用。

无需为海矿学会成员。 

 B. 国内和国际海洋采矿规则 
 

15. 《准则》寻求补充适用的具有约束力的现有国家和国际关于海洋采矿中保护

海洋环境的规定。《准则》还寻求在其所列的原则范围内，在没有规则或可以对

规则加以改进的情况下，给海洋采矿公司提供环境原则和指导方针。如果《准则》

提出比法律要求更高的标准，则鼓励公司遵守《准则》，努力提高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要求。《准则》采用了预防原则，是这方面一项显著的成就。  

 C. 透明 
 

16. 采纳《准则》的公司致力于在其环境活动中做到透明，为此定期报告环境方

面的规划、监测、评估和其他与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有关的行动。  

 D. 反馈 
 

17. 鼓励采纳或使用《准则》的公司和利益悠关者，通知海矿学会《准则》的效

用，包括在实施中碰到的任何问题和采取的或需要的修正行动。《准则》包括一

份执行和反馈表。该表将帮助海矿学会跟踪采纳《准则》的公司。海矿学会计划

每年从这些公司获得反馈，以评估《准则》在实现其目标方面的成功情况，并进

一步促进《准则》的修订工作，使它能够继续实现其目标。海矿学会将对收到的

反馈表进行编撰并在海矿协会年会之前发给学会成员，并应要求发送给管理局。  

 E. 《准则》的审查 
 

18. 《准则》应是一个活的、有应变力的文件，能够对实施中的经验、最佳环境

做法的改进、技术发展以及适用规则变化作出反应。《准则》需要海矿学会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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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审查，着重于根据实施经验和海洋采矿领域的发展情况以及有关的环境实践进

行修订。审查必须同海洋采矿业界以及海洋采矿作业的其他利益攸关者协商进

行。  

19.  2008 年 7 月开始对目前的(2001)《准则》进行审查。审查包括根据其他采

矿准则和环境指导方针对《准则》进行评估，这些准则和方针来自于全球汇报计

划、国际采矿和金属理事会、国际环境和发展学会、国际海底管理局以及澳大利

亚矿物理事会，以及国际海洋法，特别是《公约》和 1994 年《执行协定》以及

国际环境法。  

20.  正通过互联网以及大会小会上的宣讲，广泛散发 2001 年版《准则》，以征

求评论。已收到多方利益攸关者有用的反馈，意见往往非常详细，结果很难将《准

则》草案限制在其原来的确定共同价值而不规定具体做法的想法内。打算将所有

评论不记名地逐字纪录在海矿学会的网站。 

21. 欢迎在 2010 年 5 月 31 日之前对海矿学会网站上刊载的《准则》提出反馈。

将于 2010 年 7 月 1 日在网站上刊载《准则》草案的最后文本，并向海矿学会成

员分发，在定于 2010 年 10 月 4 日至 11 日在俄罗斯联邦 Gelendzhik 同水矿所第

三十九届会议一同举行的海矿学会年会上正式提出以通过。  

 

 五. 结论 
 
 

22. 海矿学会《准则》是专门为总体指导对环境负责任的海洋采矿所制定的唯一

文书。它可能会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立法的范本。这是一个具有指导意义的例

子，是一个建设性和积极主动的工业倡议，以解决一个新兴工业所带来的环境关

切。希望《准则》及其发展和演变过程能够有助于其他寻求积极面对环境挑战的

新兴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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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海洋采矿的环境管理准则：截止2009 年 8月 21日的修订草案 
 
 

  国际海洋矿物学会最初在 2001 年 11 月 2 日通过 
 
 

  ……修订文本 
 
 

 一. 导言 
 
 

 《准则》内容和格式：《准则》包括一项关于海洋采矿业环境原则的声明，

然后是一整套在具体采矿地点酌情使用的业务方针。制定这些方针的目的是为工

业、规制机构和其他利益攸关者服务，以此作为基准，用来制定、实施和评估环

境管理计划，并就既定海洋采矿研究、勘探和开采地点的最佳做法提供咨询意见。

原则和方针制定共同价值方面的总体方向，而不是规定具体的做法。 

 《准则》的提出：国际海洋采矿学会在 2000 年 1 月的大会期间，根据水矿

会 2000 年大会期间 Nautilus 矿业公司总裁创始人 Julian Malnic 的提议，核可

了制定该《准则》。 

 《准则》的发展：《准则》吸收了由业界、政府、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发出的其他海洋采矿环境声明、指导方针、政策和准则，以及业界人士、海洋科

学家、海洋环境科学家、工程师和律师们的经验。《规则》考虑到并努力遵守和

执行有关海洋采矿活动中(包括在海底和海底下面开采海洋矿物资源)保护和保

全海洋环境的国际法律义务，如按照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 1994 年《海

洋法公约执行协定》第十一部分所规定的法律义务。 

 附录2列出了参考的主要出版物，附录3列出了对目前文本提供评论的人士，

以及在发展和修订《准则》中所采用的丰富的实践经验。 

 《准则》的服务对象：《准则》的服务对象包括有意于或从事海洋采矿的公

司、政府、地方社区和利益攸关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对海洋采矿

研究、勘探和/或采矿活动有兴趣或受影响的人， 

 《准则》如何发挥作用：《准则》提供了一个框架和基准，以便海洋采矿公

司制定和实施海洋勘探和开采业务的环境方案。《准则》还为地方社区和利益攸

关者、政府和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提供了框架和基准，以评估实际和拟议的

海洋采矿地点最佳环境实践。《准则》寻求补充适用的具有约束力的现有国家和

国际关于海洋采矿中保护海洋环境的规定，并寻求在《准则》所列的原则范围内，

在没有规则或可以对规则加以改进的情况下，给海洋采矿公司提供环境原则和指

导方针。如果《准则》提出比法律要求更高的标准，则鼓励公司遵守《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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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提高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求。《准则》属自愿性，任何公司均可采用。无需

为海矿学会成员。 

 报告：如同遵守任何其他适用的国家和国际要求，采纳《准则》的公司致力

于在其环境活动中做到透明，为此定期报告环境方面的规划、监测、评估和其他

与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有关的行动。报告将显示公司对《准则》的承诺和实施，

将陈述公司在实施原则和业务方针方面的业绩，并将公开发表。鼓励采纳《方针》

或遵从其原则和业务方针的公司和利益攸关方公开这些情况。 

 基准：业务方针规定了基准，采矿公司可据此制定矿物勘探或开采地点的环

境方案。矿点利益攸关方，包括政府机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社区也

可以使用这些方针作为基准，检查公司的环境管理计划及其执行情况。 

 执行和反馈：鼓励采纳或使用《准则》的公司和利益攸关方向海矿学会报告

《准则》的效果，包括任何实施中碰到的问题和采取/需要采取的纠正行动。为

此目的，在附录 1 中包括了执行和反馈表。这将帮助海矿学会跟踪采纳《准则》

的公司并每年从他们那里获得反馈，从而评估《准则》在实现其目标方面的成功

情况，并进一步推动《准则》的修订，以更好地实现其目标。海矿学会将对收到

的反馈表进行编撰并在每次水下采矿研究所会议之前发给学会成员，并应要求发

送给管理局。 

 《准则》的审查：《准则》应是一个活的、有应变力的文件，能够对实施中

的经验、最佳环境做法的改进、技术发展以及适用规则变化作出反应。海矿学会

每五年对《准则》作一次审查，事先将同海洋采矿业界以及海洋采矿作业的其他

利益攸关者协商进行。  

 

 二. 原则 
 
 

 海洋采矿公司通过下述《环境准则》，承诺遵守以下原则： 

 1. 遵守与水下矿物开发有关的法律和政策，尊重主权国家及其区域下属机

构这方面的意愿，并遵守相关国际法。 

 2. 采用最佳实践程序，保护环境和资源，考虑可能会受影响区域的今后的

活动和发展。 

 3. 从项目的一开始到勘探、开发和作业的所有阶段，考虑环境影响并遵守

预防原则，
a
 包括污水处理、最终关闭以及关闭后的监测。 

 
 

 
a
 预防原则：在海洋环境方面的活动或投入与这一活动或投入可能严重或不可逆转地损害海洋

环境之间不存在合理可能的因果联系，故不能以此推迟避免或尽量减少这样潜在危害的活动。

由活动的提倡者承担证实提议的活动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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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项目的整个活动周期，同利益攸关方联系，推动关于环境问题的社区

伙伴合作。 

 5. 继续实施环境质量审查方案并履行承诺。 

 6. 公开报告环境业绩和《准则》的实施情况。 

 

 三. 作业方针 
 
 

 负责任的和可持续的发展：以符合环境、经济和社会负责任、符合作业地区

可持续发展需要的方式进行管理活动，从而将环境、经济和社会考虑同等重要地

纳入规划、决策和管理。 

 1. 寻求对环境负责任的作业方式，为此目的，开展技术和设备革新，改进

作业方法、提高自然资源、设备和能源使用效率，防止、尽量减少和回收排放和

废弃物，开展科学和工程研究，进行环境监测，向管理层、有关政府机构和受影

响的利益攸关方，包括非政府组织，提供经常的信息和反馈。 

 2. 按照《准则》的各项原则，并为了促进今后对采矿区(海底和水柱)以对

环境上和社会负责任的利用，减少其余与采矿有关的废弃物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

响，并遵守《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伦敦公约和议定书》。 

 3. 尽量减少采矿作业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生态和文化遗产、知

识和海洋环境价值的影响，并在上述各方面进行保护，包括指定海洋保护区和保

护地、周边土地和土著人民，并支持增加这方面知识的活动。 

 4. 再利用和回收矿产品，并尽可能利用副产品，为今世后代增加可使用的

矿物资源。 

 5. 增进有关知识，包括财产、短期和长期的可利用性以及海洋矿物资源的

利用及其相关的生态和环境影响。 

 6. 鼓励客户、商业伙伴、承包商和设备、物资和服务供应商采取对环境负

责任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和做法。 

 7. 在考虑可能的海洋采矿地点的矿物资源潜力和价值的同时也要考虑其

生物资源的潜力和生物的价值。 

 8. 对在将开发的资源附近和/或与此有关的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价值)

保护和(价值)增加进行量化和整体化。 

 对环境负责任的公司道德观：发展一种对环境负责任的公司道德，要显示管

理层的承诺、实施环境管理支助并提供时间和资源，向职员、承包商和设备、物

资和服务供应商说明环境道德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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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制定、实施和传播与《准则》一致的环境政策。 

 2. 实施与《准则》一致的环境管理做法，以此表现管理层的承诺。 

 3. 让员工、承包商和设备、物资和服务供应商了解遵守公司在环境、社会

经济和遗产保护方面的政策、目标、方针和做法的要求。 

 4. 对员工(在合适和可能的情况下也对承包商)开展环境教育和培训方案。 

 5. 在业务地点推动社区和其他利益有关方参加关于公司环境原则及其实

施方面的教育。 

 社区伙伴关系：同受影响的社区进行协商，了解他们在发展和海洋采矿项目

作业方面的关切、愿望和价值，并承认环境、社会经济、文化和科学研究的价值

和利益相关联的。 

 1. 查明直接和间接受影响的利益攸关方，包括海洋科学研究界及其关切。 

 2. 鼓励同员工、海洋研究科学家和区域社区，包括土著人，开诚布公并进

行对话，确保平等和文化上恰当的接触，促进跨文化了解，并具体解决关于环境、

社会和科学研究影响方面的关切。 

 3. 向社区提供公有的技术信息，包括作业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延续时间，废

弃产品及其管理、恢复程序以及社会经济利益和代价。 

 4. 在作业的各阶段进行社区协商，做好根据协商修改项目计划和做法的准

备，在勘探、开采、废弃物处置和关闭的所有阶段展开和保持相关的社区协商，

包括在合适和可能的情况下请一位社区观察员参观海洋开采船只，请一位海洋研

究科学家上船入队。 

 环境风险管理：采用恰当的风险管理战略和预防原则，以此指导勘探、开采、

废弃物处置和关闭，并查明环境风险及可能的后果，其发生的可能性，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方面： 

 1. 根据国际海底管理局公布的有关指导方针和其他相关建议，进行环境基

线和监测研究并加以利用，以此作为风险管理的基础。 

 2. 评估其他项目构想的环境风险，权衡利弊、直接、间接、积累和次要环

境后果，提供机会，让相关的利益攸关方参加这一评估，以选择和实施对环境最

负责的项目构想。 

 3. 制定和实施管理战略，最好是预防，如果不可能预防的话，尽可能减少

选定项目的环境影响。 

 4. 在管理查明的环境风险时采用预防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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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同可能会受影响的各方以及有关政府机构合作，制定、测试和实施意外

和紧急情况应对计划，以处理事故和非寻常作业和环境情况。 

 6. 制定和实施合适时空尺度的长期环境监测方案。 

 7. 按照相关环境准则，建立临时“不准”区或海洋禁区，在采矿作业之前、

期间和之后对为此目的酌情禁止海洋作业的类似的原始生境进行研究。 

 8. 在受影响地区建立未开采过的生物走廊，帮助寻找和建立生物区。 

 9. 进行利益攸关者协商，向有关和/或可能会受影响的各方面通报因采矿

作业造成的任何重要的环境风险以及将采取的管理这些风险的措施。 

 综合环境管理：将对环境负责任的和可持续的管理作为公司的优先事项，把

对环境负责任和可持续的管理纳入所有业务，包括勘探、设计和建设、采矿、矿

物加工、废弃物处置、矿点恢复和停止开采。 

 1. 立一名环境高级主管，最好是直接对总裁负责，并建立一个对环境负责

和可持续管理系统，以此分配管理层和雇员以下方面责任： 

(a) 组织的活动； 

(b) 适用法律和规制要求； 

(c) 本《准则》的业务方针和任何其他适合使用的准则或方针； 

(d) 公司的环境政策、目标和目的； 

(e) 环境管理计划和程序； 

(e) 环境监测程序； 

(f) 可靠、安全、透明和可查询的环境数据库，如果可行的话，收集的样品库。 

(g) 制定、测试意外和紧急情况应对计划； 

(g) 经常或间隔恰当的环境管理制度和环境业绩审查； 

(i) 内部和外部报告程序。 

 2. 定期审查和更新环境管理制度，作为一项有定规的周期性工作，并有当

地或受影响的社区参与，确保该制度保持与时俱进、有效，并适合公司不断变化

的需要，适合改进的最佳环境做法和变化的社区价值和期待。 

 公司环境业绩目标：制定符合并旨在超过直接适用的立法、规定、执照和许

可证的要求的环境业绩目标。具体包括： 

 1. 查明公司海洋采矿活动、产品或服务的环境方面的法律和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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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制定内部环境业绩目标并定期评估成就，以加强政策承诺并使之能够体

现持续的改进。 

 3. 确保这些法律要求和内部业绩目标传达给员工和承包商，因为具体的活

动由他们负责进行。 

 审查、改进和增订环境政策和标准：根据变化的公司和社区需要、期待、法

律要求和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准则，实施环境战略，达到目前和预期的环境标准，

并定期审查目标，以实现最佳的环境管理。 

 1. 定期审查并更新公司环境政策、方案和工作，以改正任何不足之处。 

 2. 对环境问题进行评估和分门别类，以查明能够取得最大环境惠益的优先

领域。 

 3. 开展、参加或支持关于优先环境事项的研究，具体包括提供相关资金，

现场支助等。 

 4. 促进员工教育，让他们了解非专有的环境方面的技术发展、科学知识、

消费者需要和社区期待，需要通过这些教育来提高他们对公司环境政策的理解。 

 5. 向环境工作员工提供技术和专业水准的提高技能机会，例如出席相关的

讲习班和会议。 

 6. 向专业环境工作人员提供机会，让他们在有关会议上和同行背靠背审评

的环境出版物中报告关于非专属的环境题目。 

 7. 推动向社区传播非专有的环境方面的技术发展、科学知识、消费者需要

和社区期待，需要通过这方面的传播来提高他们对公司环境政策的理解。 

 恢复和停止开采：考虑采矿点及其周围环境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有益使用，

按最佳做法，制定和实施恰当的关闭计划，使停止开采的地点和相关的生态系统

保持安全、稳定和(如果可能)恢复的状态。 

 1. 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制定作业构想时结合考虑生态系统和采矿点的恢复

和停止开采。 

 2. 制定明确的生态系统和采矿点恢复计划和目标，监测并审查恢复执行情

况并根据目标逐步改进这类计划。 

 3. 确定并计入生态系统和采矿点恢复和停止开采的成本，在整个作业期间

定期审查其合适性，如成本有任何增加，即调整预算，满足相关需要。 

 4. 建立与作业系统以及扰乱类型和程度相符合的进步生态系统和采矿点

恢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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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在作业周期中，定期审查生态系统和采矿点恢复和停止开采战略，以便

纳入变化的规制要求、公众的期待以及环境和文化资讯。 

 6. 在最后的停止开采计划中处理有关对海底和相关生态系统长期责任的

问题和方案，包括长期监测和确定必要的周期，以确保补救计划的有效性，并确

保发现任何没有预见到的后果。 

 7. 如果由于公司/项目活动造成损害，使用相关机制提供足够的补救。  

 报告和文件：报告公司实施《准则》的情况及其环境业绩，以此显示对《准

则》原则的承诺。 

 1. 定期(至少每年一次)向全体利益攸关者报告环境业绩，利益攸关者包括

董事会、持股人、公司员工、有关政府机构和当局、地方社区、科学研究者、非

政府组织和普通公众。 

 2. 确保在时间和范围上满足所有当局的报告要求。 

 3. 提供年度环境报告，让社区了解情况。 

 4. 报告应陈述公司以下方面的工作： 

(a) 制定和介绍环境政策； 

(b) 评估和介绍环境业绩； 

(c) 社区协商并解答疑惑； 

(d) 《准则》实施情况。 

 5. 报告还应包括、但不限于： 

(a) 组织简况、环境政策和目标； 

(b) 环境管理工作； 

(c) 确立基准，据此来衡量持续的进步； 

(d) 编撰文件，如果有关方进行自费独立审查，向其提供具体采矿点的

相关数据，以支持报告结果； 

(e) 机会和改善工作的进展； 

(f) 重大环境事件及其后果； 

(g) 环境事件，“险情”和任何规制以及采取的补救行动； 

(h) 规制要求和内部目标方面的业绩； 

(i) 须解决的环境、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以及实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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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公司通过《准则》后的第一份报告将在两年内公布。 

 7. 将通过公司总部和区域办事处向免费公众提供年度环境报告，并在公司

网站上公布，以便进行协商。每一次年度报告的备份(最好是电子版)可以存放在

行使主权或管辖权的公司作业所在的国家的图书馆,如果开展活动是在国家管辖

权以外的地方，或可存在公司注册所在地的国家的中央图书馆。各公司将在编撰

年度报告时并在公司网站上说明备份报告称放在何处。 

 环境数据的收集、交流和存档：促进自由交流和方便获取已有的环境资讯以

及为国际科学界同行审查和了解之目的以及国家和全球遗产所用而收集的地质

和生物样品(专有技术信息除外)。 

 1. 将非专有的环境数据排除在保密要求之外，将这些数据按照相关专业的

最新和最高水准加以标准化，以促进分析和比较，并自由地提供给所有利益攸关

者，以便在研讨会等讲坛上进行交流，审查和分析。 

 2. 应要求将非专有环境数据安全地储存于能够自由而便利地提取的合适

的国家和国际档案中，以便审查、作进一步的科学分析和报告。 

 3. 应要求并经与挑选出的存放机构协商之后，将有代表性的地质和生物标

本储存在合适的存放地，以便进行审查、进一步报告和科学研究；这类存放地必

须有长期的储存设备，可包括国家博物馆、政府机构、有关的专门全球储存地和

大学；在项目规划早期即进行这种协商。 

 4. 如意外地收集文化、考古和人类学物品，应加以保存并向相关机构和存

放地报告和送交。 

 5. 传播关于/和在海洋环境和生物多样性评估和管理中得到的认识的非专

有科学数据。 

 6. 在海洋环境和生物多样性评估和管理中促进良好做法。 

 业绩审查：请来自内部和独立于通过准则公司的资深、外部认可的环境审计

员定期(最好三年一次)评估公司在《环境准则》方面的业绩。  

 

 四. 感谢 
 
 

 1. 学会感谢为制定和修订《准则》作出贡献的许多人士。学会特别感谢《准

则》的最初发起人和设计者 Julian Malnic，以及进一步起草、编辑和增订 2001

年版本的 Derek Ellis。附录 3 列出了参加当前版本修订的人。学会还感谢澳大

利亚矿物理事会，因为使用了该理事会 2000 年《环境管理准则》的一些内容。

学会还感谢国际大洋中脊协会，该协会海底矿物工作组、伍兹霍尔海洋学研究中

心，使 Philomene Verlaan 能够在 2009 年在麻省伍茨霍尔关于海底块状硫化物

深海开采研讨会上介绍经修订的现版《准则》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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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联系方式 
 
 

 1. International Marine Minerals Society,Administrative Office,1000 Pope 
Road, MSB 303, Honolulu, Hawai`i  96822 USA  Phone (808) 956-6036  Fax(808) 
956-9772.  Email: Administrator@immSoc.org  Website:　 www.immSo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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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海洋采矿的环境管理准则(海矿学会) 
 
 

  执行和反馈表 

编号 项目 详细 

1. 公司/利益攸关方名称  

2. 联络：姓名 

 

地址 

 

电子邮件 

 

电话 

 

传真 

 

网址 

 

 

3. 与采用准则相关的活动  

4. 为实施《准则》采取的措施  

5. 实施《准则》中遇到的问题  

6. 采取的纠正行动  

7. 关于修订《准则》的建议  

8. 任何其他信息  

 日期： 签名 
 
 

传真或电子邮件发送给：  

International Marine Minerals Society·Administrative Office 

1000 Pope Road, MSB 303·Honolulu,Hawai`i 96822 USA 

Phone (808)956-6036·Fax (808)956-9772·Email: Administrator@immSo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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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参照的出版物 

Australian 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sation (CSIRO). 

Seafloor exploration and mining industry: a desktop study of international and 
selected country experiences (Tsamenyi,Kaye and Mfodwo,2007). 

Exploring the social dimensions of Australia's seafloor exploration and mining 
industry. (Littleboy and Boughen,2007)Report number P2007/917. Wealth from 
Oceans Flagship.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Secretariat. (2006) 

Voluntary guidelines for biodiversity-inclusive impact assessment. Available 
at:http://www.cbd.int/impact/guidelines.shtml. 

The Ecosystem Approach Beginners' Guide. Available at: 
http://www.cbd.int/ecosystem/sourcebook/beginner-guide/. 

The Ecosystem Approach Advanced User Guide. Available at: 
http://www.cbd.int/ecosystem/sourcebook/advanced-guide/.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Framework Overview. Available at: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ReportingFramework/ReportingFramewor
kOverview/.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Guidelines (G3 Guidelines,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globalreporting.org/ReportingFramework/G3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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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环境评估所涉行业经历： 
 
 

 1. 南非和纳米比亚海洋采矿(砖石)、夏威夷(富钴铁锰结壳)、阿拉斯加(黄

金)、巴布亚新几内亚(海底块状硫化物)和东南亚(锡)。 

 2. 在欧洲和北美洲挖沙，建造渠道航运和集汇航运设施。 

 3. 在加拿大、阿拉斯加和东南亚/南太平洋群岛海洋采矿的尾矿处理。 

 4. 此外，为了确定业务方针的基准，《准则》还吸取了全球广泛的深水经

验，包括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中国、丹麦、荷兰、法国、德国、印

度、日本、韩国、新西兰和俄罗斯联邦海洋科学家和海洋生物学家关于海底热液

喷发、结壳矿体沉积物和金属泥等方面的生物多样性评估，一直追溯到 100 多年

以前 1873-1876 年的挑战号船远征。 

 


